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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

路 1418 号（上城工业

园区）

联系人 田世英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5325810499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是□否。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C4012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初始）版本/日期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最终排放报告 2022年 7月 10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最终）版本/日期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最终排放报告 2022年 7月 15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5172.6184 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5172.6184 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说明

无偏差，初始报告填报准确。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电子设备制造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案。

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排放量声明；

2.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270.2377 tCO2e，工业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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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4839.1655 tCO2e，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

的排放量为 0tCO2e。排放总量为 5172.6184 tCO2e。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

本身质量

（t）

温室气体排

放当量

（tCO2e）

初始报告温室

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270.2377 270.2377 270.2377 0%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 - - -
工业生产过程 HFCs排放 - - - -

工业生产过程 PFCs排放 - - - -

工业生产过程 SF6排放 - - -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CO2排放 4839.1655 4839.1655 4839.1655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5172.6184 5172.6184 0%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4012电工仪

器仪表制造，不在《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

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简称“943号文”）要求填写《补充

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排放量为 5172.6184 tCO2e，而 2020 年度

的排放量为 4669.3345tCO2e，故 2021年排放量相比 2020年有所上升，公司从 2021年起有

新能源业务拓展。

2021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为 0.1848 tCO2e/万元，而 2020年工业增加值碳排放

量为 0.0828 tCO2e/万元，故 2021年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相比 2020年有所上升，工业增加

值急速下降，主要是原材料价格涨幅大，投入费用增加等因素。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说

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林宗铭 签名 日期 2022.7 .10

核查组成员 章丽丽、刘犇

技术评审人 杨亮亮 签名 日期 2022.7 .13

批准人 蒋忠伟 签名 日期 2022.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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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7号令，以下简称《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

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

制定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7〕1989号）、《关于做好2019年度碳排放

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19〕943号）》（简称“943号文”）、《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

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等文件要求，

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撑，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以

下统称“万泰认证”)受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杭州海兴电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21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

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电

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

的国家要求；

-根据《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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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1 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杭州市

莫干山路 1418号（上城工业园区），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1.3 核查准则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

简称“指南”）；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

9号）；

-《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函〔2022〕111号）

-《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浙发改规划〔2021〕204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

-《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其他行业问题》（2017年版）；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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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

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岗位

林宗铭

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核算边界的核查；

3、核算方法的核查；

4、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活动数据的计量、

活动数据的收集等），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5、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唐文燕、

王晓桐

1、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

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级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2、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杨亮亮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2年 7月 8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2年 7月 10日对

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同时经过现场的文件评审，具体核查支持性材料见附件

3，同时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内容：

1、初始排放报告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真实

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被核查方是否根据内部质

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台账制度，

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要求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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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中描

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据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2年 7月 10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

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监测计划的培训，同时对文件评审

中不符合项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然后核查组安排一名

核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企业工艺流程和

监测计划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阅相

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核查；

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现场

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 2-2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核查工作
核查地点及核

查参与部门

参与人员/职

务/联络方式
核查内容

7月

10日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运

行边界，文审不符

合确认

会议室/

总裁办

田 世 英

15325810499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

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作；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平

面边界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企

业基本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能源计量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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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据

相关计量器具、核

实设备检定结果

生产车间/

总裁办

田 世 英

15325810499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系

统、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进

行查看并作记录或现场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其相关监测

记录，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验

情况。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查。

7月

10日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印

相关文件、记录及

台账；排放因子数

据相关证明文件

会议室/

总裁办

田 世 英

15325810499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核

查和收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

计算的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

档。

7月

10日

资料抽查

对原始票据、生产

报表等资料进行

抽样，验证被核查

单位提供的数据

和信息

会议室/

总裁办

田 世 英

15325810499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台账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7月

10日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核查发现、排放报

告需要修改的内

容，并对核查工作

进行总结

会议室/

总裁办

田 世 英

15325810499

-与被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

交的资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

项，并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修改后的最终版《排放报

告提交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结

合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2年

7月 10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个不符合项，并确认

全部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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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万泰认证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 2022年 7月 12日提交给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万泰工作程序执行报告复核，待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给项目负责人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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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

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 受核查方名称：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30327355E

-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C4012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 实际地理位置见下图 3.1，经纬度为：120.106231,30.346064。

- 成立时间：2001-07-06

- 单位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 在岗职工总数：736人

- 法定代表人：周良璋

- 排放报告联系人：田世英 15325810499

- 主要用能种类：电力、天然气、汽油、柴油等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3.2，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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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地理位置图

图 3.2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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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1）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3.3 生产工艺流程图

（2）污水处理流程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废水处理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不需要计算废水

厌氧处理带来的排放。

（3）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包括波峰焊机、选择性波峰焊机、插件机、全自动涂

覆设备等，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3-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存放位置 安装地点 额定功率

波峰焊机 MWSI 1 DIP 车间 DIP-A 33KW

选择焊波峰焊机 MPS-400B 1 DIP 车间 DIP-A 33KW

波峰焊机 E-FLOW 1 DIP 车间 DIP-B 33KW

波峰焊机 NSI-350 2 4 楼外销 DIP-C 33KW

波峰焊机 SE-350 2 DIP 车间 DIP-D 37KW

氮气波峰焊机 SMART-350-MN-II 1 DIP 车间 DIP-G 37KW

选择性波峰焊 ZSWAPS-33 3 DIP 车间 DIP-G 14KW

回流焊 GENESIS608 3 SMT 车间 SMT-1 53KW

回流焊 TEA-1000 1 SMT 车间 SMT-3 80KW

回流焊 IPC-708 1 SMT 车间 SMT-4 63KW

回流焊 JTE-1000 3 SMT 车间 SMT-5 80KW

回流焊 KTE-1000 1 SMT 车间 SMT-9 8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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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表热老化箱 PAC2824-MW 7 成品车间 老化房 16KW

全自动视觉印刷机 G5 7 SMT 车间 SMT-1 2.5KW

全自动视觉印刷机 Hito 2 SMT 车间 SMT-3 3KW

贴片机 SM421S 5 SMT 车间 SMT-1 5KW

贴片机 SM411 4 SMT 车间 SMT-1 5KW

贴片机 TX2i-1 1 SMT 车间 SMT-3 5KW

贴片机 TX2 V2 1 SMT 车间 SMT-3 5KW

贴片机 CM602-L 2 SMT 车间 SMT-5 4KW

贴片机 SM471 2 SMT 车间 SMT-6 5KW

贴片机 SM482 2 SMT 车间 SMT-6 5KW

贴片机 NPM-W2 2 SMT 车间 SMT-9 2.8KW

异形插件机 M360 3 DIP 车间 DIP-A 2KW

异形插件机 JS-680 4 DIP 车间 S9 3KW

全自动涂覆设备 iGlazer-7 1 DIP 车间 DIP-A 2KW

全自动涂覆设备 I61AER-7 1 DIP 车间 DIP-B 2KW

全自动涂覆设备 SGLAZER-7 2 DIP 车间 DIP-D 2KW

自动烧程机 AT3-310A 2 SMT 车间 烧程组 2.5KW

外销成品自动化线 / 1 外销车间 4楼外销 139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SJJ-1 内销车间 CP-E01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SJJ-1-16100A 5 内销车间 CP-E01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HL-S3000/16 13 内销车间 CP-E01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SJJ-1 2 内销车间 CP-E01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PTC-8320E 2 内销车间 CP-E01 3.5KW

单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HL-SS1S24-B 37 内销车间 CP-E03 2.5KW

超声波焊接机 ZNA-1560C 1 外销车间 4楼外销 6KW

超声波焊接机 JD-4215 1 外销车间 4楼外销 6KW

超声波焊接机 JD3515-C 1 外销车间 4楼外销 6KW

超声波焊接机 ZNA-1560C 3 外销车间 4楼外销 6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HL-SN1T16-A 2 外销车间 CP-E09 3.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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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IS38AE-06A 1 外销车间 CP-E09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IS32CE-08A 1 外销车间 CP-E09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IS32AC-06A 1 外销车间 CP-E09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PTC-8320H 2 外销车间 CP-E09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HL-SS1T16-A 1 外销车间 CP-E12 3.5KW

三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HL-S3000/24 4 外销车间 CP-E12 5KW

单相 24 表位检验装置 HL-S1000-24 1 外销车间 CP-E10 2.5KW

单相 24 表位检验装置 HL-SS1S24-A 1 外销车间 CP-E10 2.5KW

单相电能表检验装置 HL-SS8S16-A 1 外销车间 CP-E10 2.5KW

便携式电能表检验装

置
DEC-9101 7

外销车间
CP-E10 5KW

空压机 OSP-110VAN2 1 总务部 2号楼 110KW

空压机 OSP-55VAN 1 总务部 2号楼 55KW

变压器 SCB11-500/10 2 总务部 1号楼 500KW

变压器 SCB11-630/10 1 总务部 2号楼 630kVA

变压器 SCB11-800/10 1 总务部 2号楼 800kVA

表 3-2 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序

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数量

里程/
精度

测量数据
安装

地点
鉴定结论

1
电子式单相电

能表电能表

DSZ208
2 0.5 电力测量

高压配电

室
合格

2 智能积算仪 STARSE 1 1.5 天然气测量 食堂 合格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

3.1.3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2019-2021年产值产量表》，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

下表所示：

表 3-3 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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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台） 年产量（台）

电能表 10000000 8818817

3.1.4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复

核被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工

业企业成本费用表》、《财务状况表》等，并与被核查方代表进行了交流访谈，

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 2021年度的经营情况如下：

名称 计量单位 2021年

工业总产值 万元 120737

在岗职工人数 人 736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5868.642964

综合能耗 吨标煤 852.21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

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

方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浙江省杭州市莫干

山路 1418号（上城工业园区）。具体布局图见下图 3.4。

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

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生产系统包括：波峰焊机、选择性波峰焊机、插件

机、全自动涂覆设备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有空压机、变压器等，附属生产系统

包括办公楼、宿舍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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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平面布局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核算边界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排放报告（初

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4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 食堂 食堂

柴油 车辆 /

汽油 车辆 /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注 1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隐含

的 CO2排放
电力

波峰焊机、选择性波

峰焊机、插件机、全

自动涂覆设备等

车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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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 - -

注 1：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综上所述，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排放源识别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电

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不存在任

何偏移。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 = E燃烧 + E过程 + E电力 + E热力 （1）

其中：

E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当量（tCO2e）；

E 燃烧 报告主体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E 过程 报告主体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tCO2e）；

E 电力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

E 热力 报告主体净购入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3.3.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天然气等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燃烧 = i (ADi × EFi)� （2）

其中：

E 燃烧 报告主体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tCO2）；

ADi 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E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i 化石燃料种类；

受核查方天然气、汽油燃烧排放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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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E过程 = ETD + EWD （3）

E 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tCO2e）；

ETD 电气与制冷设备生产的过程排放（tCO2e）；

EWD CO2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tCO2）。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

3.3.3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E电力 = AD电力 × EF电力 (4)

E热力 = AD热力 × EF热力 (5)

其中：

E 电力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E 热力 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tCO2）；

AD 电力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量（MWh）；

AD 热力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热量（GJ）；

EF 电力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 MWh）；

EF 热力 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tCO2/ GJ）。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的隐含排放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相符。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燃料燃烧活动数据

（1）天然气

受核查方天然气由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无外供天然气。要用于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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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一个天然气表，天然气表由燃气公司负责维护校准。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天然气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食堂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食堂

数值 填报数据：10.29 核查数据：10.29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天然气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21年产值、能

耗汇总表》

监测方法

供气公司每月定时远程抄天然气总表，型号为 STARSE，受核查

方也定期派人抄天然气总表，天然气总表由供气公司负责维护校

准，无校准证书。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天然气流量计由供气公司负责维护校准，无校准证书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天然气发票数据，其记

录的天然气消耗数据为 10.29 万 Nm3。

（2）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其记录的天然气消耗数据为 10.29万 Nm3。

（3）受审核方提供的《2019-2021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记录完

整无缺失，与《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数据无偏差，可信度较

高。核查组采信《2019-2021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作为核算量。

故，受核查方净购入天然气为 10.29万 Nm3，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来源与核查数据来源一致，均采

用《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且计算数据完全一致无

偏差，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

数据。

表 3-5核查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

月份 核查确认天然气消耗量（Nm3）

1 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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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258

3 8924

4 8681

5 6632

6 7039

7 7122

8 8816

9 6971

10 6508

11 10949

12 13115

合计（Nm3） 102950

转换单位（万 Nm3） 10.29

（2）汽油

受核查方汽油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提供。主要用于车辆。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汽油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车辆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

数值 填报数据：11.36 核查数据：11.36

单位 t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汽油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监测设备维护 地磅每年送检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4）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汽油发票数据，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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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油消耗数据为 11.36t。

（5）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其记录的汽油消耗数据为 11.36t。
（6）受审核方提供的《2019-2021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记录完

整无缺失，且与《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

可信度较高。核查组采信《2019-2021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作

为核算量。

故，受核查方净购入汽油为 11.36t，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来源与核查数据来源一致，均采

用《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且计算数据完全一致无

偏差，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

数据。

表 3-5核查确认的汽油消耗量

月份 核查确认汽油消耗量（t）

1 1.16

2 0.62

3 0.45

4 1.25

5 1.37

6 1.28

7 0.95

8 0.96

9 1.00

10 0.73

11 0.80

12 0.80

合计（t） 11.36

（2）柴油

受核查方汽油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提供。主要用于车辆。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柴油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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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设施 叉车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

数值 填报数据：4.69 核查数据：4.69

单位 t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柴油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监测设备维护 地磅每年送检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7）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柴油发票数据，其记录

的柴油消耗数据为 4.69t。

（8）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其记录的柴油消耗数据为 4.69t。
（9）受审核方提供的《2019-2021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记录完

整无缺失，且与《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

可信度较高。核查组采信《2019-2021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作

为核算量。

故，受核查方净购入柴油为 4.69t，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来源与核查数据来源一致，均采

用《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且计算数据完全一致无

偏差，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

数据。

表 3-5核查确认的柴油消耗量

月份 核查确认柴油消耗量（t）

1 0.46

2 0.25

3 0.42

4 0.26

5 0.36

6 0.40

7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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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39

9 0.50

10 0.40

11 0.28

12 0.37

合计（t） 4.69

3.4.1.2 工业生产过程活动数据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本小节略。

3.4.1.3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国网浙江杭州市供电公司购入电力，光伏自发电力，受核查方电

力主要用于厂区内生产设备，电力无转供。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设施 波峰焊机、选择性波峰焊机、插件机、全自动涂覆设备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车间

数值 填报数据：6878.7 核查数据：6878.7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电力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方法

电力购入量由电能表直接远程测量并开具发票，受核查方也定期

派人抄电能表，电能表型号为 DSZ208，精度为 0.5，安装在高压

配电室，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仪器的管理归属生产制造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并开具发票

监测设备维护 电能表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电力发票数据，其记录

的电力消耗数据为 6878.7MWh。

（2）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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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其记录的电力消耗数据为 6878.7MWh。

（3）受审核方提供的《2019-2021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与《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发票数据记录完整无缺失，与《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数据无偏差，可信度较高。核查组采信《2019-2021

年能源台账》发票数据作为核算量。

故，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为 6878.7MWh，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来源与核查数据来源一致，均采

用《2019-2021 年能源台账》电力发票数据，且计算数据完全一

致无偏差，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

数据。

表 3-6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

月份 净购入电力（kWh）

1 573810

2 288705

3 497655

4 501840

5 552570

6 664920

7 842085

8 769800

9 670020

10 515805

11 488520

12 512940

合计（kWh） 6878670.00

单位转换（MWh） 6878.7

3.4.1.4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热力消耗，本小节略。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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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未检验天然气低位热值，计算过程中采用指南中的缺省值，核查组

确认选用的天然气低位热值数据准确。

参数名称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万 Nm3) 核查数据(GJ/万 Nm3)

389.31 389.31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数值来源于《核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

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

中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2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153 0.0153

参数名称 天然气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9 99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值均来源于《核

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

求。

3.4.2.3汽油低位发热量

受核查方未检验汽油低位热值，计算过程中采用指南中的缺省值，核查组确

认选用的汽油低位热值数据准确。

参数名称 汽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万 Nm3) 核查数据(GJ/万 Nm3)

43.07 43.07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的低位发热量数值来源于《核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

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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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

中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4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189 0.0189

参数名称 汽油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8 98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值均来源于《核算

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5柴油低位发热量

受核查方未检验汽油低位热值，计算过程中采用指南中的缺省值，核查组确

认选用的汽油低位热值数据准确。

参数名称 汽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万 Nm3) 核查数据(GJ/万 Nm3)

42.652 42.652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的低位发热量数值来源于《核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

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

中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6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202 0.0202

参数名称 汽油碳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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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8 98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值均来源于《核算

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7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7035 0.7035

数据来源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

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8净购入热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热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11 0.11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热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核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

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燃料燃烧排放

表 3-7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种类
消耗量

（t或万

低位热值

（GJ/t或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tCO2）

合计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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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3） GJ/万 Nm3）

A B C D E F=A*B*C*D*E

天然气 10.29 389.31 0.0153 99 44/12 222.4892 222.4892

汽油 11.36 43.07 0.0189 98 44/12 33.2286 33.2286

柴油 4.69 42.652 0.0202 98% 44/12 14.5198 14.5198

3.4.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4.3.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表 3-8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类型
净购入量

（MWh或 GJ）

购入量

（MWh 或

GJ）

外供量

（MWh 或

GJ）

CO2排放因子

（tCO2/MWh或

tCO2/GJ）

排放量

（tCO2）

电力 6878.7 6878.7 0.7035 4839.1655

蒸汽 - - - 0.11 -

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4839.1655

3.4.3.4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 3-9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温室气体排放

当量（tCO2e）

初始报告温室

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270.2377 270.2377 270.2377 0%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

力产生的CO2排放

电力 4839.1655 4839.1655 4839.1655 0%

热力 - - -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5172.6184 5172.6184 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受核查

方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终版）》填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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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4012电工仪器仪表制造，不在《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

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简

称“943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

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总裁办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

问了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业产销总值及主

要产品产量表》、《能源购进、消费、库存量台账》，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

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

企业历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负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财务管理部负责起草并

由财务管理部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

定执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32

第四章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电子设

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加强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 的要求；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

进行备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270.2377

tCO2e，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4839.1655 tCO2e，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0tCO2e。排放总量为 5172.6184

tCO2e。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温室气体排放

当量（tCO2e）

初始报告温室

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270.2377 270.2377 270.2377 0%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

净购入的电力和

热力产生的 CO2
排放

电力 4839.1655 4839.1655 4839.1655 0%

热力 - - -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5172.6184 5172.6184 0%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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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12电工仪器仪表制造，不在《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

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简

称“943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

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排放量为 5172.6184 tCO2e，而

2020年度的排放量为 4669.3345tCO2e，故 2021年排放量相比 2020年有所上升，

公司从 2021年起有新能源业务拓展。

2021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为 0.1848 tCO2e/万元，而 2020年工业增

加值碳排放量为 0.0828 tCO2e/万元，故 2021 年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相比 2020

年有所上升，工业增加值急速下降，主要是原材料价格涨幅大，投入费用增加等

因素。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

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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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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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监测

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

2 应加强对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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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营业执照

2 组织机构图

3 厂区平面图

4 工艺流程图

5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6 财务状况表

7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

8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9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10 2019-2021年产量产值

11 2019-2021年能源台账

12 现场核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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